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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江省林长制办公室文件

浙林长办〔2022〕6 号

浙江省林长制办公室关于做好 2022 年度

林长制工作考核的通知

各市党委和人民政府：

为贯彻落实省委、省政府关于全面推行林长制的决策部署，

按照省委办公厅、省政府办公厅 2022 年全省性督查检查考核计划

和《浙江省林长制工作考核办法》要求，经省委、省政府同意，

现就做好 2022 年度林长制工作考核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考核对象

各市、县（市、区）党委和人民政府。

二、考核内容

根据《浙江省林长制办公室关于印发〈2022 年浙江省林长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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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作考核指标体系、目标任务和评分细则〉的通知》（浙林长办

〔2022〕3 号，以下简称《考核评分细则》）规定的指标体系、目

标任务和加减分项进行量化评分。

三、考核程序

（一）市级自评。

2022 年 12 月 31 日前，各设区市对照《考核评分细则》进行

自查评分，通过“林长智治”应用场景在线填报林长体系信息、

重点任务进度和林长履职情况，形成林长制工作自评报告（包括

主要做法、工作成效、存在问题和下步工作计划）和自查评分表

（附 1），并以市委、市政府名义正式行文报送省林长制办公室。

（二）考评推荐。

各设区市要及时组织开展所辖县（市、区）的林长制考核工

作，提出优秀县（市、区）名单，填写《2022 年度林长制工作考

核优秀县（市、区）推荐表》（附 2），个数不超过所辖县（市、

区）总数（不包括各类开发区）的 50%，同步报送省林长制办公室。

（三）省级评定。

省林长制办公室对各设区市上报的林长制工作完成情况进行

审核，对照重点指标和目标任务逐项进行评分，审查各设区市推

荐的优秀县（市、区）名单，提出考核等级建议，征求有关省级

协作单位意见。

（四）结果运用。

经省总林长审定后印发年度考核优秀等次单位和考核结果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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报，并抄送省委组织部，作为各设区市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

综合考核以及自然资源资产离任（任中）审计的重要依据。

四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切实加强组织领导。各地要切实加强对林长制工作考

核的组织领导、统筹协调，全面细致组织自查，确保考核工作有

序开展。

（二）及时提供考核材料。各设区市要严格按照考核工作要

求，把握时间节点，及时完成数据填报和材料报送。自评报告、

自查评分表和优秀县（市、区）推荐表均需同时提供纸质件、加

盖公章的扫描件和 word 电子版，佐证材料在“林长智治”应用场

景中报送。

（三）严格考核工作纪律。各设区市要坚持实事求是、公平

公正的原则，如实准确反映地方林长制工作成效。考核过程中，

发现存在弄虚作假行为的，考核等次评定为不合格。

联系人：巫剑飞，电话：0571-87399055。技术支持：项欣瑜，

电话：0571-87399568

附件：1.2022 年度林长制工作自查评分表

2.2022 年度林长制工作考核优秀县（市、区）推荐表

浙江省林长制办公室

浙江省林业局（代章）

2022 年 12 月 15 日



附件 1

2022 年度林长制工作自查评分表
类别 序号 考核指标 分值 完成情况 自查评分

是否提供

佐证材料

重点

指标

1 森林覆盖率 5 /

2 森林蓄积量 5 /

3 湿地保护率 5 /

重点

任务

4
国土绿化

（14 分）

绿化造林任务 8 /

千万亩森林质量提升 6 /

5
资源保护管理

（13 分）

林业资源督查问题整改率 8 /

林地占补任务完成率 5 /

6
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

（10 分）

规划修编率 5 是

违规图斑整改率 5 /

7
野生动植物保护

（10 分）

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抢救保护任务

完成情况
6 是

野猪危害防控工作任务完成情况 4 是

8
森林草原灾害防控

（14 分）

森林火灾受害率 7 是

松材线虫病防控目标完成率 7 是

9
林业产业发展

（10 分）

林业产业总产值增长率 4 /

重大林业产业任务完成率 6 是

10
林长制工作实施运行

（14 分）

林长履职情况 10 是

基层护林网格体系到位率 4 是

扣分项 11
五个重大及其他

（10 分）

重大案件、重大火灾、重大有害生物
灾害、重大食用林产品质量安全事故、
重大生产安全事故和其他规定情形

/ 是

加分项 12
突出工作成效

（10 分）

强化执法监督，加强基层基础
/

是

表彰奖励推广 是

合计

-
4
-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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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2022 年度林长制工作考核

优秀县（市、区）推荐表

县（市、区）名称：

联系人：

联系电话：

填报日期： 年 月 日

设区市党委和

人民政府意见

同意

不同意

（盖章）

年 月 日

浙江省林长制办公室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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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总体情况（原则上不超过 500 字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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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已开展的工作和取得的成效（原则上不超过 2000 字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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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下一步工作思路和目标（原则上不超过 500 字）

县（市、区）党委和人民政府意见

（盖章）

年 月 日



浙江省林长制办公室 2022 年 12 月 15 日印发


